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环（云安）罚〔2026〕1号
当事人名称：云浮市智丰再生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真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23MA562EJL31
地址：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燎原村村委降面村碑仔冲(罗石旺房屋)
2026年2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开展调查，现查明：
你单位的成品是石仔、砂料、石粉，原材料包括天然砂石料、弃砂石料（含石材生产企业产生的石材边角料），主要生产设备有一台喂料机、一台颚式破碎机、一台反击式破碎机、四台振动筛、四条传送带，生产工序是原料→颚式破碎→反式破碎→分筛→成品。污染防治设施为沉淀池，生产废水收集到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场地露天堆放合计数量为35.21吨来自云浮市晖盛石材有限公司的石材边角料，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措施，上述石材边角料于2026年2月3日露天堆放至该场地。云浮市晖盛石材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材料为花岗岩石板，生产工序是原料→切割→成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规定以及《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关于“900-010-S17废石材。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石材类边角料、残次品等废物。”的分类，你单位露天堆放的石材生产企业产生的石材边角料属于工业固体废物。

2026年2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了《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云安）责改〔2026〕3号），责令你单位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擅自堆放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防止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污染环境。

2026年2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经查，你单位已于2026年2月4日至5日将场地原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全部制造成成品石仔、石粉。本次整改过程产生的处置费用为7200元。
2026年3月9日，广东创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委托对你单位涉案场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检测，我局执法人员与你单位工作人员林*南见证采样。2026年3月25日，广东创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CHT2603029）,《检测报告》显示，所取样品的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的第二类用地限值要求。2026年3月25日，我局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征询意见。2026年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复函》，载明：“根据《检测报告》（CHT2603029），现场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无需进行土壤修复。”
以上事实有以下等主要证据证明：
一、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4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林*南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资料，证实你单位露天堆放石材边角料的基本情况；

二、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4日制作的一份对陈**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对云浮市晖盛石材有限公司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李**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以及磅单等资料，证实你单位露天堆放的石材边角料的来源情况；

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4日制作的广东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网页截图一份，证实露天堆放场地所在区域情况；

四、我局于2026年2月5日作出的一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云安）责改〔2026〕3号）及《送达回证》，证实我局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
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6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林*南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于2026年2月6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等资料，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及你单位的整改情况；

六、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3月9日制作的一份对你单位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对林*南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等资料，证实广东创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你单位场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检测采样工作情况；

七、广东创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出具的一份《检测报告》（CHT2603029）、我局于2026年3月25日作出的一份《协助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26年3月30日作出的一份《复函》，证实你单位整改后环境影响消除情况；

八、云浮市智丰再生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郑真真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云浮市晖盛石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李**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被调查企业的主体信息；
九、林*南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李**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林*洲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被调查人的基本信息；

十、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两份，证实调查由行政执法人员开展。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4月10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云安）罚告〔2026〕3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权。

你单位于2026年4月21日提出陈述、申辩，陈述申辩意见主要为以下两方面：1.初次违法且未造成污染事故，并在检查指正后，立刻纠正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要求不予行政处罚。你单位提供了整改前和整改后的照片作为证据。
经复核，我局认为陈述、申辩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不予采纳的理由如下：１.“初次违法”并非法定免罚事由；2.及时整改是你单位的法定义务，而非法定免罚事由。我局已充分考虑你单位主动整改及消除影响的情况，将裁量要素“整改情况”的裁量权重裁量为0%。3.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已实际破坏了环境管理秩序，我局及时责令改正、你单位事后采取整改措施，才消除环境污染风险。4.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不属于《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２《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所列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结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关于“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4.7裁量标准，裁量如下：

一、裁量起点为1/3；

二、裁量要素“涉及量”在10吨以上，裁量权重为1/4；
三、裁量要素“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１天，在3天以下，裁量权重为0%；

四、关于裁量要素“所在区域”，根据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2月4日制作的一份广东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网页截图，涉案地块属一般区域，裁量权重为0%；

五、关于裁量要素“整改情况”，你单位主动采取整改措施，根据《检测报告》和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的《复函》，违法程度为“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裁量权重为0%；

拟罚款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所需处置费用（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3倍＝（1/3+1/4+0%+0%+0%）×100000元×3=175000.00元。

你单位于2026年4月27日通过《云浮日报》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根据《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云环〔2022〕22号）关于“二、从轻处罚标准 （二）除上述第（一）项以外情形的，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按拟罚款金额降低50%的处罚金额。根据上述标准降低罚款额的，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按法定最低罚款额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30日


